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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庞大的平台内经营者群体，但平台方凭借相对优势地位实施的“平台封禁”

行为，已成为侵害经营者权益的突出问题。本文以平台封禁为核心研究对象，结合现有法律文献与典型

案例，系统界定平台封禁的法律属性，剖析其对经营者权益的具体侵害，深入探讨当前规制体系存在的

立法模糊、监管缺位、救济不足等困境，并基于相对优势地位理论、协同治理理论，从法律完善、监管

强化、权利救济三个维度提出解决方案，旨在为平台内经营者权益保护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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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has given rise to a large group of operators 
within the platform, but the “platform ban” implemented by the platform based on its relative ad-
vantage has become a prominent issue that infringes 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perators. This 
article takes platform bans as the core research object, combines existing legal litera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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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cases, systematically defines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platform bans, analyzes their specific in-
fringement 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perators,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current regulatory sys-
tem’s legislative ambiguity, regulatory deficiencies, and insufficient remedi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lative advantage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olu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legal improvement, regulatory strengthening, and rights relief,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
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perators within the plat-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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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平台内经营者数量达 2516.6 万家，其中实物商品经营者占

比 54.2%，平台内经营者已成为推动网络零售市场发展的核心力量。然而，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与

“锁定效应”使得头部平台掌握绝对话语权，“平台封禁”作为平台滥用管理权的典型手段频繁出现。

平台封禁是指平台利用技术手段或规则优势，限制甚至剥夺平台内经营者使用平台设施、获取流量资源

的行为，具体包括账号封禁、链接屏蔽、流量限流、功能限制等形式。从京东与天猫“二选一”纠纷中对

跨平台商家的账号封禁，到拼多多因“仅退款”争议引发的大规模商家账号冻结，此类行为不仅直接侵

害经营者的财产权与自主经营权，更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当前学界对平台封禁的研究多聚焦于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视角，但现有法律框架对非市场支配地

位平台的封禁行为规制不足，且缺乏对经营者权益的系统性保护路径。本文结合《电子商务法》《反不

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规范，深入分析平台封禁的法律规制困境，最终提出兼具理论性与实操性的完善建

议。 

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本研究首先突破了传统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单一视角局限，基于相对优势地位理论与公私法融合逻辑，

系统解构平台封禁行为的法律属性，填补了平台“私权力”滥用规制的理论空白。针对现有研究对平台

封禁定性模糊的问题，本文整合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电子商务法的交叉视角，明确不同类型封禁

行为的法律适用边界，为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经营者”权力失衡问题提供了法理分析框架。其次，本

研究丰富了平台经济法律规制的理论维度，结合算法透明、数据共享等新型议题，将传统竞争法理论与

数字正义理念相结合，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的修订提供了针对性的理论支撑，回应了民

营经济权益平等保护的立法诉求。 
2) 实践意义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为平台内经营者维权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指引。针对经营者面临的举证难、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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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弱等现实困境，提出的举证责任倒置、专门法庭设立等建议，能有效降低维权成本，破解“申诉无门”

的难题。同时，研究构建的“事前审查–事中监管–事后救济”全流程规制体系，为市场监管部门提供

了执法参考，可直接应用于规范平台“二选一”、流量封禁等典型行为。此外，研究倡导的行业自律与协

同治理模式，能推动平台企业完善内部合规机制，平衡平台治理与经营者权益保护，最终助力构建公平

有序的平台经济生态，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2. 平台封禁行为的法律属性与表现形态 

2.1. 平台封禁的法律属性界定 

平台封禁是指电子商务平台基于法律法规、服务协议或自治规则，通过技术手段对经营者账号、商

品或服务实施的限制性措施，涵盖账号冻结、商品下架、流量屏蔽、功能限制、永久注销等形态，既包括

对违规行为的处罚，也包括排除竞争的策略性行为。平台封禁并非单一法律行为，其属性需结合平台地

位、行为方式与损害后果综合判断： 
1) 合同违约属性 
平台与经营者通过《服务协议》确立契约关系，封禁行为往往构成违约。根据《民法典》第五百零九

条，平台需遵循诚信原则履行协议，未经约定或法定理由封禁账号属于单方违约。例如，拼多多商家因

“退款率过高”被封禁账号，若协议未明确约定该封禁事由，则平台需承担违约责任。 
2) 不正当竞争属性 
当平台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封禁行为可能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不兼

容”。郭传凯在研究中指出[1]，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屏蔽竞争对手链接、限制经营者功能使用，阻碍其他

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服务正常运行，属于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3) 垄断行为属性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实施封禁，可能构成《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如阿里巴巴强制商家“二选一”，对拒绝配合的商家实施账号封禁，属于“没有正当理由限制交易”，已

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定为垄断行为。 
4) 准行政行为属性 
余圣琪在研究中提出[2]，平台凭借“准公共”属性实施的封禁行为，具有类似行政处罚的特征。当

平台依据法律授权或公共利益实施封禁(如封禁违法账号)时，需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否则构成权力滥用。 

2.2. 平台封禁的表现形态分类 

1) 设施封禁 
平台关闭应用程序接口(API)或限制外部链接接入，阻止经营者利用平台设施开展业务。例如，微信

曾长期封禁支付宝、抖音等外部链接，导致商家无法跨平台引流。 
2) 数据封禁 
平台独占交易数据、用户评价等关键信息，禁止经营者获取或迁移数据。例如，亚马逊利用平台内

商家销售数据开发自有品牌，同时限制商家访问核心消费数据。 
3) 账号封禁 
平台以“违规经营”为由冻结或注销经营者账号，导致其丧失经营资格。例如，拼多多商家因“好评

率不达标”被永久封禁账号，且未给予充分申诉机会。 
4) 流量封禁 
平台通过算法调整降低经营者商品搜索排名、限制广告投放，间接剥夺其交易机会。例如，淘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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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参与“双 11”活动的商家实施流量限流，迫使商家接受平台不合理要求。 

3. 平台封禁行为规制的理论基础 

平台封禁行为的法律规制需依托多维度理论构建完整分析框架，相对优势地位理论、公私法融合理

论与数字正义理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问题归因–规制路径–价值目标”的递进逻辑链，共同为

平台内经营者权益保护提供法理支撑，具体整合及关联分析如下： 

3.1. 相对优势地位理论：问题归因的“起点理论” 

该理论突破传统反垄断法以市场支配地位为核心的规制局限，聚焦平台经济中交易依赖关系的本质

特征。在平台–经营者关系中，平台凭借网络效应(用户规模越大吸引力越强)、锁定效应(经营者转换平

台的成本极高)与数据壁垒(独占交易数据、用户画像等关键资源)，即便未达到《反垄断法》规定的市场

支配地位标准，仍可对经营者形成相对优势。例如，区域性生活服务平台虽无全国性市场影响力，但凭

借本地用户垄断优势，可要求商家签订独家经营协议，否则实施账号封禁。 
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精准定位平台封禁行为的根源——并非仅源于“绝对市场权力”，更源于“相

对交易优势”导致的权力失衡，为规制非支配地位平台的封禁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填补了传统竞争法

的监管空白。 

3.2. 公私法融合理论：规制路径的“方法理论” 

平台兼具私主体与准公共主体双重属性：一方面，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可通过《服务协议》行使自

主管理权(私权属性)；另一方面，平台掌握流量分配、规则制定等类公共资源，其封禁行为直接影响市场

秩序与经营者基本权益(公权属性)。公私法融合理论据此提出双向规制路径： 
1) 公法层面 
通过行政监管强化平台义务，如要求平台公开算法规则、备案封禁决策，如欧盟《数字市场法》对

“守门人平台”的规制，遏制平台“私权力”的滥用。 
2) 私法层面 
通过合同效力认定、侵权责任追究赋予经营者救济权，如认定平台“单方封禁条款”无效、要求平

台对违规封禁承担赔偿责任。 
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破解平台属性模糊导致的规制困境，既避免仅以公法干预过度限制平台治理

自主权，也防止仅以私法自治放任平台权力滥用，为构建“事前审查–事中监管–事后救济”全流程规

制体系提供方法指导。 

3.3. 公平竞争理论：价值目标的“导向理论”[3] 

公平竞争理论聚焦数字经济中的“公平性”问题，将传统正义理念延伸至算法透明、数据共享等新

型领域，为平台封禁规制设定三大价值目标： 
1) 分配正义 
要求平台资源(流量、数据、曝光机会)分配符合“非歧视性”原则，禁止通过算法限流、隐性屏蔽等

软性封禁剥夺经营者发展机会。 
2) 程序正义 
要求平台封禁决策遵循“可参与、可追溯、可质疑”原则，如履行提前告知义务、允许经营者陈述申

辩、留存封禁相关证据，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程序要求。 
3) 矫正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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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封禁造成的损害进行全面补救，不仅赔偿直接财产损失，还需恢复经营者账号权限、商誉等

级等经营权益，同时通过惩罚性赔偿遏制平台重复违规。 
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为规制行为设定明确的公平标准，避免仅追求效率优先而忽视经营者权益，

确保平台经济发展与公平竞争理念相契合[4]。 

4. 平台封禁行为侵害经营者权益的相关分析 

4.1. 权益侵害的具体表现 

1) 经营自主权被剥夺 
平台通过封禁行为限制经营者的核心经营权利：一是市场准入权受限，新入驻商家因“不符合平台

定位”被拒绝接入；二是经营决策权被干预，如平台强制商家参与促销活动，拒绝则面临账号封禁；三

是交易对象选择权被限制，典型表现为“二选一”，商家若在多平台经营则被封禁账号。 
2) 财产权益遭受直接损失 
封禁行为直接导致经营者财产损失，具体包括：一是保证金与货款被冻结，如美团商家因“违规宣

传”被封禁，账户内保证金无法提取；二是商誉贬损，账号封禁导致经营者积累的用户评价、店铺等级

归零，重建成本高昂；三是预期收益丧失，如直播电商商家因账号封禁错失促销旺季，日均损失可达数

万元。吾斌在对拼多多“仅退款”规则的研究中发现[5]，因封禁导致的商家平均财产损失达 10.2 万元/
起。 

3) 救济权利被架空 
平台通过规则设计阻碍经营者寻求救济：一是申诉机制形同虚设，如拼多多商家申诉需经过“机器

人初审–人工复核”，但复核通过率不足 5%；二是信息不对称，平台拒绝披露封禁依据的核心数据，如

算法调整记录、用户投诉详情；三是外部救济困难，平台通过格式条款约定管辖法院为平台所在地，增

加商家维权成本。袁康的调研显示[6]，仅 12%的被封禁商家通过申诉成功恢复账号。 

4.2. 典型案例分析：京东诉天猫“二选一”案 

1) 案件概况 
2015 年双十一前夕，天猫要求商家不得参与京东促销活动，否则删除商品链接。京东向市场监管总

局举报，并于 2017 年正式起诉阿里。2023 年 12 月 29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阿里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的垄断行为成立，需向京东赔偿 10 亿元[7]。 

2) 案件中的平台封禁行为分析 
a) 法律属性 
从垄断行为属性看，天猫凭借市场支配地位，强制商家“二选一”，属于《反垄断法》中“没有正当

理由限制交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损害了京东等竞争对手以及平台内商家的利益。同时，该行

为也侵犯了商家的经营自主权，商家被迫在两个平台间做出选择，限制了其市场拓展和经营决策的自由，

符合平台封禁行为侵犯经营者权益的特征。 
b) 表现形态 
属于账号封禁和交易对象选择权限制的综合表现。天猫通过威胁删除商品链接，实质限制了商家在

京东平台的经营账号使用，同时强迫商家只能选择在天猫平台交易，剥夺了商家选择交易平台的权利，

限制了其交易对象范围。 
3) 案件揭示的问题 
a) 平台封禁行为的反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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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猫的“二选一”行为通过封禁威胁形成市场壁垒，排除其他平台竞争，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阻碍了市场的正常发展和创新。 
b) 经营者的弱势地位 
中小商家因依赖天猫流量，在面对“二选一”要求时，处于弱势地位，不得不放弃跨平台经营的机

会，被迫接受不合理条件，丧失经营自主权，严重损害了自身权益。 
c) 法律规制的重要性 
此案件凸显了对平台封禁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紧迫性。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律适用和认定标准等

问题得以展现，推动了法律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完善和发展，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重要参照。 
4) 案件对平台封禁行为规制的意义 
a) 法律层面 
该案件首次将平台“封禁胁迫”纳入反垄断法规制范畴，为后续类似案件的法律适用和裁判提供了

重要参考，明确了平台封禁行为在垄断行为方面的认定标准和法律后果，完善了相关法律规制体系。 
b) 监管层面 
引起了监管部门对平台封禁行为的高度关注，促使监管部门加强对平台经济领域的监管力度，推动

监管机制的完善，提高执法效能，以更好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c) 行业层面 
对电商行业乃至整个平台经济领域产生了警示作用，促使平台企业反思自身行为，推动行业自律，

引导平台企业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竞争，平衡平台治理与经营者权益保护[8]。 

5. 平台封禁行为的法律规制困境 

5.1. 法律依据碎片化，认定标准模糊 

1) 《电子商务法》的适用局限 
该法第三十五条禁止平台不合理限制经营者，但未明确“不合理”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法院

多以“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可平台封禁行为的合法性。如(2022)浙 01 民终 8266 号案件中，法

院认为天猫封禁“刷单”商家账号属于合理管理，未审查其程序合法性。 
2)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足 
第十二条针对“恶意不兼容”的规定要求证明主观恶意，但平台常以“维护用户权益”“遵守规则”

为由抗辩，导致法律适用困难。郭传凯指出，该条款未涵盖软性封禁(如流量限流)，难以应对新型封禁行

为。 
3) 《反垄断法》的适用门槛过高 
该法仅规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而大量中小平台的封禁行为处于监管真空。张春灵的研究表

明[9]，我国反垄断案件中仅 3%涉及平台封禁，且均针对头部平台，非头部平台的封禁行为几乎不受约

束。 

5.2. 监管机制滞后，执法效能不足 

1) 监管主体权责不清 
平台封禁涉及市场监管、网信、工信等多部门，但缺乏明确的职责划分[10]。例如，账号封禁由市场

监管部门管辖，链接屏蔽由网信部门负责，导致“多头监管”或“监管空白”。康俊等人在研究中指出

[11]，60%的平台封禁纠纷因“找不到监管主体”而不了了之。 
2) 技术监管能力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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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算法的隐蔽性使得监管难以介入。平台通过调整算法权重降低商家曝光，此类“软性封禁”无

明确技术痕迹，传统监管手段无法识别。此外，监管部门缺乏算法审计能力，难以验证平台封禁理由的

真实性。 
3) 行业自律机制缺失 
目前尚无全国性的平台封禁行为行业规范，平台自行制定的规则缺乏外部约束。虽然部分平台建立

了封禁审查机制，但多流于形式，难以保障经营者权益。 

5.3. 权利救济渠道不畅，司法保护乏力 

1) 举证责任分配失衡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经营者需证明平台存在过错、封禁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

平台掌握核心数据，经营者难以获取证据。例如，商家无法证明账号封禁与平台“算法误判”的关联性。 
2) 诉讼成本过高 
平台封禁案件多为小额纠纷，但诉讼周期长达 3~6 个月，律师费、差旅费等维权成本往往超过争议

金额。佘颖的调研显示[12]，仅 18%的受害商家选择诉讼维权，其余多因成本问题放弃。 
3) 公益诉讼机制缺位 
平台封禁涉及众多经营者权益，但《民事诉讼法》未明确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行业协会、消费者组

织无法代表商家提起集体诉讼，难以形成维权合力。 

5.4. 相对优势地位滥用难以规制 

传统反垄断法以“市场支配地位”为规制核心，但平台经济中大量非支配地位平台通过“相对优势

地位”实施封禁。平台凭借用户粘性、数据优势形成相对优势地位，即使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仍可通

过封禁行为挤压经营者空间。例如，区域性生活服务平台凭借本地用户优势，要求商家“独家经营”，否

则实施账号封禁，此类行为难以被现行法律规制。 

6. 平台内经营者权益保护的制度完善路径 

6.1. 健全法律法规，明确规制标准 

1) 细化《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 
明确“不合理限制”的认定要素[13]，包括：是否具有正当理由(如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平台秩序)；

是否遵循比例原则(封禁措施与违规程度匹配)；是否保障经营者陈述申辩权。参考德国《反对限制竞争

法》，规定平台实施封禁需提前 72 小时书面告知理由，且封禁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特殊情况除外)。 
2) 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 
扩大“恶意不兼容”的适用范围，将“软性封禁”纳入规制，明确“主观恶意”的推定情形，如平台

在封禁前未履行告知义务、无正当理由重复封禁同一经营者。同时，增设“平台封禁行为豁免条款”，允

许平台为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网络安全实施合理封禁。 
3) 引入相对优势地位理论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设“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条款，规制非市场支配地位平台的封禁行为。明

确相对优势地位的认定标准，包括用户数量、交易依赖度、数据优势等要素。例如，用户数量超过 5000
万的平台实施封禁需向监管部门备案。 

4) 制定《平台经济治理条例》 
专门规定平台封禁的程序要求，包括告知义务、申诉机制、救济途径等。要求平台建立封禁行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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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制度，对重大封禁决策(如大规模账号封禁)需组织专家、经营者代表参与听证。 

6.2. 强化监管机制，提升执法效能 

1) 设立专门监管机构 
在市场监管总局设立“平台经济监管司”，统筹平台封禁等问题，赋予其以下权限：一是数据调取

权，要求平台提供封禁行为的相关数据(如算法规则、投诉记录)；二是算法审计权，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平

台算法进行定期审计；三是紧急处置权，对违法封禁行为可责令平台立即恢复账号。 
2) 构建技术监管体系 
开发“平台行为监测系统”，对流量分配、规则变更、账号封禁等行为进行实时监控，识别“软性封

禁”“算法歧视”等隐蔽行为。建立“算法备案制度”，要求平台向监管部门备案封禁相关算法，确保算

法透明可追溯。 
3) 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建立市场监管、网信、工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明确各部门在平台封禁监管中的职

责：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查处不正当竞争、垄断类封禁；网信部门负责查处危害网络安全的封禁；工信部

门负责查处技术壁垒类封禁。 
4) 加强行业自律 
由中国互联网协会牵头制定《平台封禁行为自律公约》，要求平台建立封禁行为合规审查制度，设

立独立的合规委员会，对封禁决策进行监督。推行“平台封禁行为信用评价”，将合规情况纳入平台信

用档案。 

6.3. 优化权利救济机制，强化司法保护 

1) 倒置举证责任 
在平台封禁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平台证明封禁行为的合法性。若平台无法证明存在

正当理由、程序合法，则推定其存在过错。参考《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平台需留存封禁相

关证据至少 2 年，便于经营者举证。 
2) 建立快速维权通道 
在互联网法院设立“平台纠纷速裁庭”，简化诉讼程序，对标的额低于 5 万元的封禁案件实行“一

审终审”，审理周期缩短至 1 个月内。同时，减免中小经营者的诉讼费用，提供法律援助。 
3) 引入公益诉讼制度 
修改《民事诉讼法》，赋予行业协会(如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消费者组织公益诉讼主体资格，针对大

规模平台封禁行为提起集体诉讼。建立“平台封禁公益诉讼基金”，支持公益诉讼开展。 
4) 完善仲裁机制 
设立“平台纠纷仲裁委员会”，由法律、技术、经济专家组成仲裁庭，快速解决封禁争议。仲裁裁决

具有强制执行力，且不公开审理，兼顾效率与隐私保护。 

6.4. 构建多元治理格局，平衡各方利益 

1) 建立经营者参与机制 
要求平台在制定封禁规则时，邀请经营者代表参与协商。设立“平台–经营者沟通委员会”，定期

召开会议，解决封禁相关争议。可以规定平台规则变更需经超过 50%的经营者代表同意方可生效。 
2) 推动数据共享 
根据《数据二十条》要求，平台需向经营者开放必要数据(如用户投诉详情、算法调整说明)，保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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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的知情权。建立“数据信托”制度，由第三方机构管理平台数据，确保数据使用公平透明。 
3) 加强国际合作 
针对跨境平台封禁行为，与欧盟、美国等建立执法协作机制，共享监管信息，联合查处跨境封禁案

件。参与制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规则，推动平台封禁规制的国际协调。 

7. 结论与展望 

平台经济的崛起重塑了市场交易格局，平台内经营者作为数字经济生态的重要参与者，其权益保障

水平直接关系到平台经济的健康度与可持续性。然而，平台凭借网络效应、数据壁垒形成的优势地位，

使得“平台封禁”成为侵蚀经营者权益、扰乱竞争秩序的突出问题。从法律属性上看，平台封禁横跨合

同违约、不正当竞争、垄断乃至准行政行为等多重范畴，其复杂性对传统法律规制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

从实践层面看，立法模糊、监管滞后、救济不畅等困境，进一步加剧了“平台–经营者”之间的权力失

衡，非市场支配地位平台的相对优势滥用更成为现有规制体系的短板。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平台封禁的行为逻辑与规制困境，结合相对优势地位、数字正义等理论，提出了

“立法完善–监管强化–救济优化–多元治理”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研究发现，平台内经营者权益保护

并非简单的“平台约束”，而是需要在平台治理自主权与经营者合法权益、市场效率与公平竞争之间寻

求动态平衡。这既要求通过立法细化“不合理限制”的认定标准、引入相对优势地位规制条款，为行为

界定提供清晰法律依据；也需要构建技术化、协同化的监管体系，破解算法隐蔽性带来的监管难题；更

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公益诉讼机制等优化权利救济渠道，降低经营者维权成本。 
未来，平台经济治理需进一步推动“政府–平台–经营者–行业协会”的协同共治，既要强化平台

合规义务，也要引导经营者提升法律风险防范能力，更要通过行业自律与国际合作完善治理生态。唯有

如此，才能真正遏制平台封禁权的滥用，保障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与财产权，最终构建兼顾效率

与公平、创新与规范的平台经济法治环境，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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